
（格式二～四）（新增）

備供出售金融資產－流動 明細表

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

	金融商品

名稱
	摘要
	數量
	帳面價值
	公平價值
	備註

	
	
	
	單價
	金額
	單價
	總價
	

	
	
	
	
	
	
	
	


說明：1.有價證券名稱應將股票、債券及其他有價證券分項列明。

2.公司債及政府債券之付息還本日期應於摘要欄內註明。

3.證券受有質押約束限制等情事者，備註欄應予註明。

4.數量欄應載明股票股數或債券面額。

5.公平價值係指資產負債表日收盤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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